建设单位：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简称：甲方）                   
建设项目：开元壹号天逸
勘探单位：洛阳市文物勘探中心（简称：乙方） 

为配合甲方本项目的顺利建设，保护地下文物，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就该项目文物勘探工作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位置范围

1、甲方该项目位于数据十九路以东、数据十七路以西、云谷十二路以南、开元大道以北，建设用地约8578平方米。

2、用地范围全部进行文物勘探，勘探面积约为8578平方米。

3、本项目的最终勘探面积以实探为准。实际勘探面积应经甲方认可。

二、开工条件

1、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前，须向乙方提供项目用地图。如非全部勘探，则还须提供经洛阳市城市规划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平面规划图，并须提供用地坐标图、地上地下设施（包括通讯、电力线、市政管道以及明、暗洞或其他安全隐患等）的分布图。

2、在乙方进场前，甲方应清除待探区现场的建筑物、堆积物、庄稼、旧房基础、水泥地坪及硬化路面、积水等影响文物勘探作业的障碍物。以保证文物勘探能正常进行。

3、甲方应在拟勘探范围内按规划图放线定位。

4、甲方应做好当地群众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以保证乙方工作的顺利进行。

5、甲方应根据本协议书之要求，具备必要的勘探现场看护人员和设施。

6、甲方应交纳本项目勘探预付款及安全保证金。

7、甲方负责文物勘探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满足洛阳市关于施工工地扬尘治理的相关要求，扬尘治理须设施落实到位，把扬尘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8、鉴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甲方须按洛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的相关文件要求做好项目现场的封闭、人员进出、消杀等防控工作。

三、工期时间

1、开工条件具备后，乙方应在三个工作日内进入现场开始工作。

2、正常情况下，本项目将在　7　天内完成现场勘探工作。

3、如遇雨、雪等不可抗力、扰工阻工、重大文物发现、重大疫情防控等足以影响施工进程的因素，工期应相应顺延。

文物勘探工地安全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任何单位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和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因此，为切实加强文物勘探工地的安全工作，明确安全工作责任，确保勘探作业过程中人身、文物以及财产的安全，甲乙双方必须履行以下安全责任：



1、甲乙双方须分别确定本项目的具体安全负责人，并明确责任。

甲方的具体安全负责人为   华永生15038558782 （姓名及联系电话），按本协议要求其应认真履行相关安全责任，负责协调处理工地现场安全工作事宜，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保持与甲方工地现场负责人的沟通。

乙方的具体安全负责人为其保卫科负责人范继军，联系电话65156360 ，具体负责指导、督促甲乙双方切实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扎实做好对文物勘探工地的安全隐患排查和文物保护工作。






2、乙方作业人员进场前，甲方须对探区内地上、地下设施涉及的安全隐患进行认真排查，在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向乙方提供相关情况位置分布图。

3、乙方人员进入现场后，应严格遵守甲方现场内部的出入、烟火、水电、交通等规定。甲方项目现场如有保密、安全等特殊规定的，应为乙方工作人员进场工作提供相应证明和便利。

4、甲方须做好对现场探出的古墓葬、古遗迹的看守保护工作，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看守人员24小时在位值守，并接受乙方的监督检查。同时，甲方人员对古墓葬、古遗迹情况应严格保密。

若乙方在安全检查中，对现场属于甲方责任的安全隐患提出整改要求后，甲方仍不能按要求整改排除隐患的，乙方有权对项目做停工处理或按性质部分或全部扣除安全保证金。因此而延误的工期，则由甲方承担责任。 

5、因甲方在安全工作中不重视、不到位，以及提供的资料不准确、不完全等原因，造成的古墓葬古遗迹被盗挖、地质勘探机械击穿地下文物、地上地下设施损坏、人员伤亡等安全责任事故的，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如因乙方原因形成的安全事故，则由乙方负责。

6、因甲方原因造成阻工纠纷等而导致乙方人员伤亡等安全事故，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如因乙方原因形成的安全事故，则由乙方负责。

7、勘探作业开始后，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擅自进入探区迁坟。

 8、本项目勘探过程中或勘探结束后，甲方在未取得洛阳市文物局核发的《建设工程文物行政许可证》或未经同意前，不得擅自进行地质勘探、挖方取土、基础桩柱施工等可能造成地下文物受损的建设行为。

五、勘探收费

1、文物勘探收费依据及收费标准执行河南省物价局、财政局、文物管理局1998年5月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会签的国家文物局（90）248号文件《关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定额管理办法》的规定，人工费用单价根据相关部门的最新文件执行。

2、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预付人民币捌万元（该金额为含税价）。其中壹万元为本项目安全保证金，如本项目在勘探过程中未出现安全隐患，工地结束后手续办结前未出现安全问题，本保证金将转为文物勘探款。如出现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将按性质部分或全部扣除。（账户：洛阳市文物勘探中心  账号：676810350000000188  开户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营业部）。

3、甲方应在本项目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与乙方签订本项目文物勘探结算书，并交纳余款。

4、勘探费用不包括安全费用。如产生安全费用由甲方负责。

5、乙方不负责勘探探孔的回填。勘探费用中不包括探孔回填费用。

6、如甲方申请勘探费用减免优惠，须提供该项目符合条件的市级以上机关文件等有效证明。

7、在甲方付清所有费用（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并提供与本合同相符的准确开票信息后，乙方向甲方开具正规发票。

六、乙方应在甲方全部履行本协议并结清全部勘探费用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本项目文物勘探报告。

七、违约责任

1、因甲方原因造成窝工、停工、误工等，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误工费，日工资标准参照当时的用工基本标准。误工费不超过勘探费总额的25%。

2、若甲方不按时付费，应向乙方支付勘探费总额的5%的违约金。

3、因乙方原因不能按时完成勘探任务，或在甲方履行完所有约定后不能按时出具勘探报告，乙方将向甲方支付勘探费用总额5%的违约金。

4、本项目如非用地范围全部勘探，则甲方应确保建设规划不再变更，并承担因规划变更导致的额外勘探费用。

八、乙方工作人员应遵守工作纪律并接受甲方监督，勘探工作现场结束后，甲方应如实填写乙方工作人员服务监督卡，并交乙方留存。

九、乙方备有文物勘探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及勘探收费文件与计算方式，并应向甲方提供查阅。乙方有义务为甲方就文物勘探相关程序、收费及注意事项等事宜提供全面咨询。

十、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持叁份，具有同等效力，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单方面签字盖章无效。本协议执行中如遇其它问题或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将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予以解决。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单位统一信用代码：                                        单位统一信用代码：124103004165281839   

账            号： 914103005542480325                     账            号： 676810350000000188

单  位   地  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1号                单   位  地   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32号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电   话： 0379—65156361（综合科）

                                                                             0379—65156353（财务科）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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